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長 城 汽 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GREAT WALL MOTOR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33） 

自願公告  
回購H股之進展 

茲提述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2 年3 月29 日的通函（「該通
函」）以及2022年3月29日及2022年4月25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回購本公司H股的一
般性授權（「H股回購授權」），以及2022年7月18日、2022年7月19日、2022年7月 
25日、2022年7月26日、2022年7月27日及2022年7月28日的翌日披露報表。除另
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截至2022年7月31日，本公司累計回購本公司H股股份108,492,500股，佔本公司於 
2022年7月31日的已發行總股本的1.18%及已發行H股總股數的3.57%，購買的最
高價為港幣16.98元 ╱ 股，最低價為港幣12.42元 ╱ 股，已使用資金總額為港幣
1,594,062,261.05元（不含交易費用）。上述回購符合H股回購授權。 

後續本公司如果回購將嚴格按照《香港上市規則》等相關規定，實施H股回購授權
並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中國河北省保定市，2022年8月2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魏建軍先生、趙國慶先生及李紅栓女士。

非執行董事：何平先生。 

承董事會命 
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徐輝 

獨立非執行董事：樂英女士、李萬軍先生及吳智傑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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